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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焦点】 

※什么是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的发放条件和方式 

※不发放高温津贴的法律风险 

※高温津贴的应对措施 

 

【本期关注】 

一、什么是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也称高温作业临时补贴，系针对高温条件下从事经济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职工发放的特殊的岗位津贴，目的是保证炎夏季节高温条件下经济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的正常进行，保障企业职工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高温津贴的发放条件和方式 

 高温津贴发放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6-9月安排职工在室外露天工作； 

      <2>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工作的（不含 33℃）。 

 高温津贴的发放方式： 

防暑降温措施+发放高温津贴； 

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元，可税前扣除； 

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等实物代替高温津贴。 

三、不发放高温津贴的法律风险 

 行政执法风险：近期，江苏全省人社部门将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的对象之一即为高温

津贴的发放是否落实到位。 

 劳动仲裁风险：高温津贴属劳动报酬范畴，用人单位不依法发放的，劳动者可向劳动

仲裁部门提请仲裁。 

四、高温津贴的应对措施 

 明确界定高温津贴发放的岗位工种； 

 以书面形式确定高温津贴的防暑降温措施，保留工作场所温度已降低至 33度以下的证据，

如照片、公告、与员工协商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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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温作业的其他注意事项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业

及温度在 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劳动者应当服从用人单位合理调整高温天气作息时间或者对有关工作地点、工作岗位的

调整安排。 

 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案例选登】 

案件：2012年 7月李某进入太仓某 A公司工作。当月 A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保。2013年 1

月 A公司与原告李某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李某于 2013年 2月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

请，要求 A公司支付 2012年 7月至 9月高温费 600 元以及未签合同的双倍工资、周六加班工

资、代通知金等。 

   裁决：关于李某高温费的请求，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安排职工在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

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工作的（不含 33℃），应当向职工支付夏季高温

津贴，支付标准为每月 200 元。本案中，李某所在的工作岗位处于车间内，车间内虽安装了

风扇，但 A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采取有效的降温措施，使温度降至33℃以下（不含33℃）。

根据太仓市气象站证明，2012 年的高温天气分布在 7月和 8月两个月，故仲裁委员会经查明

后，裁决被告 A公司支付原告李某 2012年 7月至 8 月的高温津贴 400元；原告的其他请求不

予支持。李某不服，于 2013 年 4月诉至太仓市法院，法院维持了仲裁委员会关于高温津贴的

裁决。  

【法规链接】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2012年 6月实施） 

 《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2013年 5月实施） 

《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关于企业夏季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苏

人社发〔2011〕268号，2011年 6月 27日）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

专项检查的通知》（苏人社函[2013]273号，2013 年 6月 25日） 

【编者简介】 

余云波律师，阳光太仓人才网首席法律顾问；司法界从业十年，曾担任检察官；拥有律

师及注册会计师双证，并获苏州大学法律硕士学位；专注于劳动法务、公司法务以及知识产

权法务，有丰富的法律非诉及诉讼经验，现为十多家内外资企业提供法律顾问及劳动法产品

专项服务。余律师咨询热线：13952429912。 

【服务项目】 

 咨询服务：一般为 6000-8000元/年，服务内容：为期一年的电话咨询、QQ咨询（律师团

队）、《太仓市人力资源常用数据指引》1册、劳动法培训或企业内训 1-2次、中英文常

用劳动法律法规汇编及检索。 

 顾问服务：一般为 1-5 万元/年，需根据具体服务内容面议。 

 劳动法律风险体检服务： 

根据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针对劳动用工的不同板块，对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初

步评估。此项目为免费。联系电话：13773008989（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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